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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台灣近年歷經颱風帶來超大豪雨，尤其莫拉克颱風，致使坡

地產生大量崩塌，新崩落之土石再加上河道原有之淤積材料，非常

容易引發土石流。大量土石隨洪水進入野溪及更下游的河道，導致

溪床抬高及河道堵塞。附近居民及交通設施都受到很大的威脅。因

此，在整體治理規劃應優先重視野溪土石的清疏工作。野溪清疏可

以恢復河道排水系統的能力，並應將開挖之土石視為土石資源來利

用，填築如因過去河道侵蝕造成的低窪地，並可同時施作保護措施，

可以提高其安全性。改善土石粒料工程特性的可行方法，可應用作

為地盤改良方面。加入一定比例的水泥混合現地土石，形成一種新

的材料。可應用在許多情況下，如改善河岸的耐久性，保護河岸易

侵蝕的材料，提高房舍道路的基礎等。野溪清疏計畫應包括需要清

疏的土石量及分布狀況，並依現地可利用之土石材料及工程特性適

當調整清疏計畫。總而言之，野溪土石之清疏作業可以幫助防止未

來的洪水和土石流問題。這是在每年汛期前應該要做的重要工作，

並應從整體流域經營管理的角度來擬定維護作業。面對龐大的土砂

問題，於野溪河道實施清疏工作是比建構防砂設施嘗試阻擋土石下

移，較為更好的方法。包含上述提起的細節，清疏計畫的標準程序

應盡快的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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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或可稱之為土壤水泥（Soil Cement），依公共

工程施工綱要規範第 02715 章「水泥處理土壤」

之定義，係依照設計圖說，依序將土壤搗碎、灑

佈水泥，以路拌法或其他方法予以拌和、滾壓並

充份壓實而成；規範中建議所有土壤粒料最大尺

度不得超過 75mm，並最少須有 55% 通過

4.75mm，適用於道路路基、底層。 

每逢颱風豪雨肆掠過後，野溪河道常堆滿從

上游沖刷之土石，若不儘速清理，待下次暴雨來

臨，便會成為土石流的來源。野溪淤積的土石方，

可以經選擇作為骨材使用，但將深山野溪土石清

運至中下游，往往嚴重衝擊沿線環境，過去的採

售合一或採售分離的作法，若清淤土石品質不

佳，更無廠商願意承攬，可能導致工程多次流標、

無法執行，人民會認為是政府執行效率不彰，面

對此一困境，執行機關更視此為燙手山芋，執行

意願更低，最後政府、人民都成為此惡性循環的

受害者。 

2.2 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料 

「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料（ Controlled 
Low-Strength Material，CLSM）」具備類似高性能

混凝土的自充填、高流動化特性，故不需滾壓、

震實，非常適用於如地下管溝回填等以 CLSM 替

代傳統土石回填。依公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第

03377 章「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料」規定，CLSM
之生產除可於預拌混凝土廠利用一般混凝土用之

潔淨粒料生產外，亦可利用現地開挖土石方或再

生粒料予以生產。目前市面上，大部分預拌廠採

用潔淨粒料，品質較易掌控但單價較高，但也接

受現地開挖土石方做為替代骨材，單價雖較低，

約為使用之潔淨粒料的 6 至 8 成（依「公共工程

價格資料庫」，2011 及「營建物價」，81 期），但

前提是現地開挖土石料必須由施工單位自行運送

至預拌廠，所以成本更高。 

由於野溪河道清淤往往有其急迫性，必須趕

在下次颱風豪雨來臨前完成，否則野溪未及清

疏，將致土石流於淤積上抬之河床亂竄、漫溢兩

岸，如能簡化施工步驟、提升施工效率、有效縮

短工期，將對全省各野溪清淤進度有極大之幫

助。因此將野溪清淤挖出之土石，視為可就地利

用土石資源，可利用來填築低漥地，施成邊坡及

河岸保護設施，不飭為解決上述問題的有效途徑。 

二、現地土石再利用 
以添加水泥就地利用土石的方法，依製作過

程特性，大致如圖 1 所示。各項工法之比較如表

1。 2.3 淤積土石混凝土 

依據陳振川之研究(陳振川，2008)，以具篩孔

料斗之怪手將淤積土石篩分出大於 5cm 之淤積石

料（稱為大填充材，再藉由自走式破碎機破碎為

小於 5cm 之石材）；將小於 5cm 以下之小填充材，

添加水泥、符合 CNS 規定之混凝土級配粒料（目

的為調整淤積土石不良之級配），搭配現地自走式 

一可視為「水泥混凝土」，現地土石做為混凝

土骨材來源，依混凝土材料標準規範其品質，如

級配等，同樣地，與水泥混合方式也需符合規範

要求，如混凝預拌廠的磅秤精度、拌合機性能等，

方能生產出符合配比要求、具一定坍度、強度的

「混凝土」。 

另一可視為「地質改良」，它對骨材要求不像

水泥混凝土般嚴格，拌合要求也不需如預拌廠般

複雜，通常只需將水泥灑舖後，使用如推土機等

機具混合，以壓實度等方式檢驗。其中「水泥穩

定土壤主要機制為卜作嵐反應和硬化效果，即水

泥含石灰成分，石灰中之鈣離子與土壤礦物中之

矽酸鹽及鋁酸鹽產生膠結反應，形成矽鈣膠體

(CSH)及鋁鈣膠體(CAH)；此種膠體有助於顆粒間

之鍵結和土壤中孔隙之填塞，對於提昇強度、降

低滲水性有相當大之助益。且一般認為水泥穩定

土工程性質之改變主要是水泥硬化所致，當水泥

硬化作用產生時，水泥顆粒和周遭之土壤顆粒固

結，形成不連續之強且硬的骨架圍繞在土粒之四

周，可以視骨架為塞入土壤之孔隙中之填塞作

用。」(陳振川，2008）。  

2.1 水泥處理土壤 圖 1  現地土石添加水泥再利用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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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量拌和機等機具，拌合產製設計強度 210 
kg/cm2、坍度 12.5cm ±4.5cm 之淤積土石混凝

土，流程如圖 2。據其成本估算，考量材料、機

具與試驗費用，使用數量必須達一定規模時，方

具經濟效益。 

2.4 現址攪拌混合固化工法 

「現址攪拌混合固化工法」（In Situ Mixing，
簡稱 ISM 工法），是日本於 1992 年研發將現地土

石以水泥固化之施工方式，在施工現場依配比將

水泥、水、混合劑等材料混合成為水泥漿後，壓

送送至裝在挖土機挖臂前方之攪拌混合機，與現

場開挖但已事先經篩選、粒徑小於 300mm 之土

石，直接進行攪拌混合，最後形成類似混凝土具

有一定強度的基礎或結構體，設備配置如圖 3。（日

本，「ISM 工法研究會」官方網站，2011） 

2.5 水庫淤泥混凝土 

每逢颱風或豪雨過後，部分土石隨洪水流入

水庫造成淤積，不僅使水庫有效蓄水量減少，亦 

表 1  土石利用工法比較 
種類 骨材特殊限制 備註 

淤積土石混凝土 
（現地產製） 

1.使用現地淤積土石。 
2.粗骨材最大粒徑 50mm。 
3.搭配混凝土用砂（須符合 CNS 1240
之規定）。 

1.不同區域、不同特性淤積土石，需單獨

設計配比。 
2.現地租用「自走式現地拌合機具」。 
3.在工程一定規模以上方具經濟效益。 

現址攪拌混合 
固化工法 

(ISM) 

1.使用現地淤積土石。 
2.粗骨材最大粒徑：300mm。 

1.日本專利工法，特殊攪拌混合機。 
2.現地設置水泥槽、水泥漿混合槽、水泥

漿壓送幫浦。 
3.視土石種類、用途設計配比。 

水泥處理土壤 
（土壤水泥） 

1.使用現地淤積土石。 
2. 粗骨材最大粒徑建議不得超過

75mm。 
3.最少須有 55%通過 4.75mm（No.4）
篩。 

1.依公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第 02715 章

「水泥處理土壤」。 
2.現場以最佳含水量模式管控施作品質。 
3.現地水泥撒佈後，立即使用攪拌機具反

覆拌和，使水泥與刮鬆搗碎之全部土壤充

分均勻混合為止。 
1.依公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第 03801 章

「水庫淤泥混凝土」。 

水庫淤泥混凝土 

1.使用水庫淤泥替代部分細骨材。 
2.其他相關規定依公共工程施工綱要規

範第 03050 章「混凝土基本材料及施工

一般要求」辦理。 

2.施工前依淤泥特性及規範建議配比進

行試拌確認試驗。 
3.適用於純混凝土，或次要結構使用之低

強度鋼筋混凝土。 

現場開

挖土石

方 

1.現場開挖土石須由施工單位自行運交

預拌廠使用。 
2.依 ASTM D2487 分類，泥炭土、高塑

性有機質土及低塑性有機質土含量不

得大於 10% 
3.粒料粒徑不得超過 50mm，大於 NO.4
試驗篩 4.75mm 之粗粒料用量不得超過

400 kg/m3。 

控制性  
低強度  

回填材料 

1.依公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第 03377 章

「控制性低強度回填材料」。 
2.由混凝土預拌廠產製、預拌車輸送。 
3.材料需符合公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第

02320 章「不適用材料」之要求規定。 
(CLSM) 

1.混凝土用粒料應符合 CNS 1240 之規

定。 
2.粒料粒徑不得超過 50mm，大於 NO.4
試驗篩 4.75mm 之粗粒料用量不得超過

400 kg/m3。 

混凝土

用粒料 

資料來源：「公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陳振川，2008，淤積土石現地利用之研究及輔導試驗 
工程」、「ISM 工法研究會官方網站」 

 



4 野溪清疏作業方法之四：野溪土石資源化現地利用之研究 

對水庫安全造成威脅，處理對策除了水力排砂

外，若能在乾季將淤泥開挖予以有效利用，亦是

一種極佳的處理方式。依公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

第 03801 章「水庫淤泥混凝土」定義，以水庫淤

泥替代部分細骨材使用，適用於純混凝土，或次

要結構使用之低強度鋼筋混凝土，建議配比設計

強度有 175 kg/cm2、210 kg/cm2兩種。 

三、清淤土石拌合試驗 
現地拌合工法即為清疏工程推動中，利用現

地清疏所得的材料，依其性質做必要的拌合改

良，配合所擬定施作之保護措施需求，進行配合

設計，以達成符合需求特性而實施的工法。 

如「水泥穩定土壤」，利用土壤拌合添加物來

改善其體積的穩定性，強度亦即受力產生應變的

關係，滲透特性與耐久性等。現地原有之材料會

因為拌合所添加之水泥與水的固結作用，降低了

孔隙的體積，發展出較高的強度與勁度特性，而

由水泥之凝結作用，減低了膨脹性，也改變了材

料的滲透性，好的拌合作用會影響其成品，採用

水泥作用作為現地土壤特性改良，可以有效的利

用現地土石資源，協助上游集水區的清疏作業。 

各地清疏作業產出之土石，隨其來源母岩及

運移過程的淘選作用，會有極大的差異，應針對

土石特性，經由調查、試驗，彙整其工程性質以

利後續應用之規劃。 

3.1 配比試驗 

受材料來源、溪床縱坡變化、土石流規模、

沖淤程度等影響，使得淤積土石級配變異性極

大，為了解各地野溪清疏土石拌合水泥之工程特

性，選取 2009 年莫拉克風災後全省 10 處野溪淤

積土石清疏地點進行取樣，並以固定水灰比

W/C=0.55，模擬傳統營建工程常用之混凝土配合

比例 1:2:4、1:3:6 及 1:4:8 方式，探討不同配比與

不同工程地點之現地拌合工法適用情形，10 處野

溪淤積土石現地取樣地點如表 2，室內試驗流程

如圖 4。 

3.2 現地取樣基本性質試驗 

現地取樣時，先調查河道淤積現況，並於現

地較具代表性地點，使用隨機方式進行現地土石

取樣及過篩，由各地深山野溪淤積土石組成比例

來看，粒徑大於 4.75mm 粗粒料含量皆非常高，

粗估皆可達 50%~80%，即至少都是 USCS 分類之

「G」類。 

另調查取樣點上下游表面粒徑，將各試區之骨材

粒料，依照每組配比試驗所需用量約 60kg，攜回

室內將骨材風乾並個別篩分成粗、細骨材，而後

進行個別區域骨材基本性質試驗及調配拌合土，  

 
圖 2  淤積土石混凝土施作流程 

 
圖 3  「ISM 工法」現場設備配置圖 

表 2  10 處野溪淤積土石現地取樣地點 
座標系統 TW67 

項次 現地名稱 

 

X 座標 Y 座標 

1 花蓮山里 281,495 2,592,350 
2 台東大鳥 239,781 2,477,006 

3 
南投眉溪上游 

(合望) 
263,149 2,657,374 

4 
嘉義阿里山溪 
社興橋上游 

221,499 2,605,753 

5 苗栗沙河溪 234,478 2,718,976 

6 
新竹尖石 

(新樂國小) 
275,397 2,735,857 

7 
台中頭汴坑 
茄苳寮 

225,325 2,669,574 

8 嘉義達邦 221,932 2,594,352 
9 台南後堀溪主流 207,308 2,562,835 

10
台南後堀溪支流

亞美坑 
207,392 2,562,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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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材性質基本試驗結果如表 3。 

3.3 抗壓試驗 

本試驗依不同配比、不同取樣地點，製作直

徑 15 公分×高 30 公分圓柱試體，分別進行 7 天、

14 天及 28 天之齡期抗壓試驗，抗壓強度如圖 5~
圖 7 所示。 

首先針對各個試驗地點進行單方面探討，其

目的係以找出各地區之各種配比，並找出最為適

用於該地使用混凝土配比。經由分析結果顯示，

若採用一般混凝土 140 kgf/cm2之一半 70 kgf/cm2

為期望標準，則配比 1:2:4 通過此標準者佔全試驗

區之 2/3。 

對於各地區之 28 天抗壓強度(如表 4 所示)，
1:2:4 之配比強度，其中有 9 個試驗區，花蓮山里、

南投合望、嘉義社興橋、苗栗沙河溪、新竹尖石、

台中茄苳寮、嘉義達邦、台南後堀溪、台南亞美

坑均有達到本次設定之標準 70kgf/cm2，而台東大

鳥之試驗結果亦頗接近此標準；1:3:6 則有 6 個試

驗區，花蓮山里、南投合望、苗栗沙河溪、新竹

尖石、台中茄苳寮、台南後堀溪、台南亞美坑；

1:4:8 則有 3 個試驗區，花蓮山里、苗栗沙河溪、

台中茄苳寮。 

四、現地拌合工法 
本研究之目的，希能在節能減碳與工程經濟

效益兩者達到最佳之平衡，故選擇營建工程常用

之配比而進行各試區工程配比設計，不僅可以加

快現地拌合之推行外，也可方便工程人員進行現

地之拌合使用。 

依文獻所述，以路拌法或其他方法將現地灑

佈的水泥與土壤予以拌和均勻、充份壓實混合

時，統一土壤分類為「GW」、「GP」、「GM」、「GC」，
現地拌合之水泥建議用量大約為 3%~9%，如表

5 ， 其 抗 壓 強 度 大 致 上 還 有 66 kgf/cm2

（6.5MN/mm2），如表 6。 

因此將「現地拌合工法」定義屬於地質改良

的一種，改良原理類似「水泥處理土壤」，以即挖、

即拌、即用方式，於工地直接將現地開挖土石料

與水泥混合，現地不再篩分粗、細骨材，逐步加

水拌合至目視均勻程度後，成為一種可直接用於

回填、可提供抗沖蝕、提高結構安全與現地強度

等考量用途之拌合料。「現地拌合工法」採取將水

泥與土壤顆粒包裹攪拌混合，水泥含量可採用 7
％~8％。為了簡化施工程序，只要現地淤積土石

之 USCS 分類屬於「G」類，建議水泥與淤積土

石之重量比例為 1:12（即相當於水泥用量為

7.7%），每立方公尺之現地拌合料使用水泥 165
公斤。另因淤積土石屬泥、土、砂、石之複合材

料，各種材料吸水率差異極大，加上現地土石含

水量會因開挖取料位置深淺、距河道遠近而不

同，實務上用水量採現場控制、逐步添加直至所

有材料達到攪拌均勻程度為止。 

 
圖 4  配比試驗流程圖 

表 3  10 處現地骨材基本試驗結果一覽表 
         試驗項目 

含水量(%) 
取樣地點 

細度模數

(F.M) 
比重 

飽和含 
水量(%) 

表面含水量 
(%) 

最大粒徑 
(cm) 

花蓮山里 2.86 2.60 2.25 14.35 0.82 40 
台東大鳥 5.12 2.40 2.10 17.56 0.84 39.6 

南投合望眉溪 1.78 2.60 2.35 13.57 0.80 69.5 
嘉義社興橋 2.86 2.80 2.65 14.01 0.85 69 
苗栗沙河溪 1.98 2.60 2.60 14.02 0.83 36 

新竹尖石(新樂國小) 2.01 2.80 2.45 15.31 0.81 74 
台中頭汴(茄苳寮) 8.24 2.40 2.07 13.66 0.88 39.6 

嘉義達邦 5.24 2.60 2.55 15.70 0.87 52.4 
台南後堀溪 5.10 2.60 2.31 

 

15.14 0.87 52 
台南後堀溪(亞美坑) 4.24 2.60 2.43 15.02 0.85 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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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施工最經濟成本，可採用最低水泥用

量，以配比 1:4:8 之試驗結果，最低強度仍有至少

33kgf/cm2。如考量減少工程經費，水泥較小用量

下之配比設計，但仍保有一定之強度水準，可達

較高之抗壓強度，因此於合望及紅香實施現地拌

合工法以配比 1:4:8 設計。 

4.1 室內模擬拌合試驗 

由前節清淤土石拌合試驗結果，配比1:4:8（相

當水泥用量為 7.7%）之試驗結果，最低強度仍有

33kgf/cm2，在不考慮粗細骨材篩分情形下，以水

泥：淤積土石（粗、細骨材混合）=1：12 之配合

比例進行試驗探討。 

配合和望野溪清疏工程，於南投縣仁愛鄉合

望進行取樣，以水泥：淤積土石=1：12 之配合比

例進行室內室驗，用水量參酌一般混凝土澆置常

見工作性，分別設定為坍度 15 公分與 20 公分，

相對之水灰比為 W/C=1.82、W/C=1.98，拌合料比

照 CNS 1174 移除 37.5mm(含)以上之卵(塊)石，製

作直徑 15 公分×高 30 公分圓柱試體，強度試驗

結果如圖 8，坍度 15 公分與 20 公分之 28 天齡期

強度分別為 39kgf/cm2、36kgf/cm2，比前節配比

1:4:8 之最低強度 53 kgf/cm2為低，應為試驗室模

擬拌合試驗之水灰比 W/C 較高所致。 

4.2 現地拌合工法實際應用 

以南投縣眉溪合望為例，97 年接連受到「卡

玫基」、「辛樂克」及「薔蜜」等颱風肆虐，造成

大量土砂下移，河道內堆積大量土石，河水夾雜

土石溢流淹沒兩側農地及建物，土石淤積於合望

溪河道，造成河道斷面嚴重不足，邊坡坡腳因溪

水沖刷流失崩塌，致使連外道路中斷，亟待進行

災害復建，因此於無名橋與合歡溪橋實施清疏工

程。 

於清疏工程進行中，利用現地清疏所得的土石材

料，依其性質做必要的拌合改良，配合所擬定施

作之保護措施需求，推行現地拌合工法，因此於

合望溪沿岸施作多處「拌合式地盤改良工法」達

成符合需求特性設計之的工法。於南投縣仁愛鄉

合望溪與紅香部落，在河道旁開挖溝槽，回填現

地拌合料，在河道與欲保全對象間形成一道地下

改良體，是為「拌合式地盤改良工法」如圖 4-2。
在非汛期，河道會因地形、降雨等影響而左右迂

迴亂竄，溪水會先逐漸侵蝕、帶離土石中之細顆

粒，剩下呈假性穩定之粗顆粒骨架暫時支撐土

體，一旦被帶走之土砂夠多、或溪水沖刷力道變

大，便會使此架構破壞、土石流失。若流失處上

方有蛇籠或土石堆置場等，下方便會掏空，最後

導致蛇籠損毀、邊坡滑動破壞。相反的，若有施

作「拌合式地盤改良工法」，改良體耐溪水沖刷、

抗侵蝕能力一定高於未壓實淤積土石，一旦水流

接近改良體時，可以延緩甚至阻擋其後方土石被 

 
圖 5  10 處取樣地點配比(1:2:4)之抗壓試驗比較 

 
圖 6  10 處取樣地點配比(1:3:6)之抗壓試驗比較 

 
圖 7  10 處取樣地點配比(1:4:8)之抗壓試驗比較 

表 4  10 處取樣地點配比抗壓強度 
試驗區 1:2:4 1:3:6 1:4:8 

花蓮山里 176 133 111 
60 36 33 台東大鳥 

南投眉溪上游 109 71 53 
嘉義社興橋 78 50 43 
苗栗沙河溪 254 221 93 
新竹尖石鄉 239 131 43 
台中頭汴坑 175 136 117 
嘉義達邦 96 57 38 
台南後堀溪 92 65 57 
台南亞美坑 93 59 45 

(單位：kgf/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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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CNS 1174 移除 37.5mm(含)以上之卵(塊)石，製

作直徑 15 公分×高 30 公分圓柱試體，其地盤改 
侵蝕、沖刷。 

應用拌合式地盤改良工法於合望溪沿岸，包

括以下項目，如圖 9 中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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坍度=15cm，W/C=1.82 坍度=20cm，W/C=1.98  

(1)崩塌地下方坡趾河岸； 

(2)土石回填區坡趾河岸； 

(3)攻擊岸； 

(4)農路基基礎坡趾河岸； 

(5)農地下方坡趾河岸。 

4.3 拌合式地盤改良工法抗壓結果 

在南投縣合望與紅香部落河道進行清疏作

業，考慮現地位置的特性及需保護的程度，依實

際需施作「拌合式地盤改良工法」，現地拌合料比 圖 8  室內強度試驗結果 

 

 

表 6  水泥拌合土壤後的性質 [after Ingles and Metcalf, 1972] 
土壤分類 

(統一土壤分類法) 
抗壓強度

(MN/m2) 
楊式係數 E  

(MN/m2) 
CBR 滲透性(m/s) 收縮性 總結 

GW,GP,GM,GC,SW 6.5 2104 >600
降低

) 
可忽略 

太強，可能容易生

裂隙(註 1) ( 7102 
SM,SC 2.5 1104 600 降低 很小 很好的材料 

SP,ML,CL 1.2 5103 200 降低 低 可用的材料 
ML,CL,MH,VH 0.6 2.5103 <100 增高 中 不好的材料 

CH,OL,OH, Pt <0.6 1103 <50 
增高

) 
高 

拌合不易，需更多

的水泥 
註：表中為均值，變異可能達 50%。表中為以添加 10%水泥為準。 
註 1：考慮減低水泥用量 
資料來源：F.G.Bell (1993), “Engineering Treatment of Soils＂, E & FN SPON, an imprint of Chapman 
& Hall, London 

( 9101  )

( 11201 

表 5  不同土壤拌合所需的水泥量 [after Anon 1990, State of the art report on Soil-cement, ACI 87(4)] 
水泥量需求(註 1)

(重量百分比) 
依含水量與密度試驗(註 2)

(重量百分比) 
耐久性試驗(註 3) 

(重量百分比) 
統一土壤分類 

GW, GP, GM, SW, SP, SM 3-5 5 3-5-7 
GM, GP, SM, SP 5-8 6 4-6-8 
GM, GC, SM, SC 5-9 7 5-7-9 

SP 7-11 9 7-9-11 
CL, ML 7-12 10 8-10-12 

ML, MH, CH 8-13 10 8-10-12 
CL, CH 9-15 12 10-12-14 
MH, CH 10-16 13 11-13-15 

註 1：水泥需求量不包括土壤的有機成份或與水泥作用不佳者，通常用作邊坡保護者，如曝曬嚴重 
用作邊坡保護者，如曝曬嚴重應考慮增加水泥含量。 
註 2：ASTMD558(1992)土壤水泥拌合之水份密度關係標準試驗方法。 
註 3：ASTMD559(1982)土壤水泥拌合之乾濕循環測試標準試驗方法。 
資料來源：F.G.Bell (1993), “Engineering Treatment of Soils＂, E & FN SPON, an imprint of Chapman 
& Hall, 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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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需要抗壓強度採用一般混凝土 140 kgf/cm2 之

20%，28 kgf/cm2為地盤改良需要，可提供抗側向

沖蝕、提高結構安全與現地強度考量等用途，在

現場均有發揮保護對象之功效，如圖 10～圖 11，
於合望與紅香兩處施作之圓柱試體抗壓強度結果

如圖 12，均達到 28 kgf/cm2此標準。 

五、結論 
近年颱風超大豪雨不斷，坡地崩塌土石導致

河道淤積堵塞，水路亂竄，造成嚴重災情，河道

清淤已刻不容緩。在預算有限、但工期緊迫下，

建議以最經濟及最短的時間內，先開築深槽、疏

通水路，將清疏挖出之土石，視為可利用資源，

依現地修復與保護的需求，搭配施作「現地拌合

工法」進行河岸地質改良，此工法施工容易、價

格便宜、施作快速，而且最節能減碳、經濟有效。 

「拌合式地盤改良工法」是較「水泥處理土

壤」拌合更為均勻的一種方式，可直接用於回填，

可提供側向抗沖蝕、提高結構安全與現地強度考

量等用途，就現地拌合工法抗壓而言，採用一般

混凝土 140 kgf/cm2之 50%，70 kgf/cm2 為期望標

準；以 20%之抗壓強度 28 kgf/cm2為地盤改良需

要最低標準。 

野溪土石在清疏的過程中應納入現地需要進

行的保護部分的考量，包括低窪地的填築，就地

拌合作地盤改良等，作最有效的土石資源之利

用，一併納入復建治理的規劃中。 

 
圖 9  「拌合式地盤改良工法改良體」保全 

對象種類 

 
圖 10  合望「拌合式地盤改良工法」保全對象「崩塌地」 

 
圖 11  紅香「拌合式地盤改良工法」保全對象「崩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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拌合式地盤改良工法

 水泥：土石=1：12   水泥用量=165kg/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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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合望、紅香現地拌合料抗壓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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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especially after typhoon Morakot, extr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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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leanout of the debris can help the natural drainage system to recover 
its capability, and the recovered material can be effectively reused. 
Low-lying lands that were eroded in the past can be filled and protection 
measures can be applied, so as to raise the level of safety. 

Feasible methods to improve the engineering properties of the material 
can be applied for the purpose of ground modification. A certain 
percentage of cement can be added to the debris in situ to form a new 
material, which can then be applied in many situations, such as improving 
the durability of road beds, protecting river banks from erosion, and 
promoting foundation properties,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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